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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中材

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节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的规定，就中材节能 2017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材节能主要从事水泥行业余热发电项目的投资、技术开发、工程设计与咨询、

系统集成与设备成套、项目建设管理及工程总承包等，目前业务范围已经拓展到钢

铁、化工、玻璃等行业的余热发电领域，属于工业余热利用行业。 

中材节能的控股股东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集团”）为非金

属材料领域的大型企业集团，其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材国际”）是全球水泥工程总承包的龙头企业；近年来中材集团通过投资、

并购等方式大力发展水泥事业，其控股的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

股份”）、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股份”）、宁夏建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建材”）、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祁连山”）等上市公司拥有多条水泥生产线，水泥总产量位局全国前列。 

2016 年 8 月 15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中国建筑材料

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16]243 号），

同意中材集团与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实施

重组，中国建筑材料集团作为重组后的母公司，更名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建材集团”），中材集团无偿划转进入中国建材集团（2017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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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完成上述行政划转的工商变更手续）。鉴于中材节能控股股东中材集团与中国建筑

材料集团实施重组（以下简称“两材重组”），重组完成后中国建材集团将成为中材

节能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实际情况，本着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自 2016

年 9月 1日起中材节能将原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也纳入中材节能

关联方范畴。 

中国建材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综合性建材产业集团，拥有产业、科

技、成套装备、物流贸易四大业务板块，2015 年水泥产能 4.07 亿吨（数据来源：

中国水泥网），位居国内第一。两材重组后，水泥产能合计将达到 5.3 亿吨，位居世

界第一。 

因此，中材集团及其下属企事业单位以及中国建材集团及其下属企事业单位，

作为水泥生产线总承包和水泥产品生产的优势企业，不可避免地会与作为水泥余热

发电龙头企业的中材节能发生一些日常关联交易。 

中材节能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余热发电工程建设业务往来，包括向关联方分

包工程、从关联方采购，以及从关联方承包工程、向关联方销售等。根据2017年生

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同时参照历史上与关联方之间在日常经营中发生的关联交易情

况，中材节能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不超过7.0亿元，其中，向关联方

分包、从关联方采购2.5亿元，从关联方承包、向关联方销售4.5亿元。由于业务受

市场影响会有一定波动，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主要关联人
注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总金额（亿元）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及其所属企业 

中建材进出口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凯盛科技集团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联合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新型房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建材资产运营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向关联方分包，从

关联方采购 

2.5 

从关联方承包，向

关联方销售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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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及其所属企业 

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非金属矿工业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中材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合    计 7.0 

注：均为中材集团和中国建材集团的下属企事业单位 

三、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 

（1）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887,479,000 元，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

门内北顺城街 11 号，法定代表人刘志江。 

中材集团经营范围为：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非金属材料及合成

材料（包括玻璃纤维、玻璃钢复合材料、人工晶体、工业陶瓷、水泥及制品、混凝

土、新型墙材）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工程承包；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的加

工；上述材料工程项目的投资管理；资产重组及企业收购、兼并、转让的咨询；资

产受托经营；承包境外建材及非金属矿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汽车的销售；与

主营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材集团下属企事业单位主要有中材股份（股票代码“01893”）、中材国际（股

票代码“600970”）、天山股份（股票代码“000877”）、宁夏建材（股票代码

“600449”）、祁连山（股票代码“600720”）、中材节能（股票代码“603126”）

等。 

（2）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191,338,572.84元，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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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路17号国海广场2号楼（B座），法定代表人宋志平。 

中国建材集团的经营范围为：建筑材料及其相关配套原辅材料的生产制造及生

产技术、装备的研究开发销售；新型建筑材料体系成套房屋的设计、销售、施工；

装饰材料的销售；房屋工程的设计、施工；仓储；建筑材料及相关领域的投资、资

产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会展服务；矿产品的加工及销售；

以新型建筑材料为主的房地产经营业务和主兼营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国建材集团下属企事业单位主要有中国建材（股票代码“03323”）、北新

建材（股票代码“000786”）、中国巨石（股票代码“600176”）、瑞泰科技（股

票代码“002066”）、中国玻璃（股票代码“03300”）、凯盛科技（股票代码“600552”）、

洛阳玻璃（股票代码“600876”）等。 

2、关联关系 

“两材重组”前，中材节能与中材集团、中国建材集团的关系图如下（截至2016

年12月31日）：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两材重组”的批复，中材集团无偿划转进入中国建材

集团，中材集团所属企事业单位将按照相关规定一并划入。因此，“两材重组”后，

中材节能与中材集团、中国建材集团的关系图如下（截至2017年2月28日）： 

60.64% 

100% 100%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5 

 

 

 

 

 

 

注：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无

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6]1261号、国资产权[2016]1262号），同意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

司分别将所持3,046.39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4.99%）公司股份无偿划转给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诚通金控”），3,046.39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4.99%）公司股份无偿划转给国新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新投资”）。上述无偿划转完成后，中材集团持有30,927.5786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66%；诚通金控将持有3,046.3950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99%；国新投资将持有3,046.3950

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99%。2017年2月27日，上述无偿划转的国有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凡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遵循“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

价”；没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参照“市场价”；没有“市场价”作

为参考的，按“协议价”，如适用，可通过招投标方式厘定。在商议“协议价”时，

如曾经签订过相关协议，可以参考过往交易中的价格。 

2、采取投标或议标的方式向关联方提供技术装备及工程承包服务或投资

（BOOT/EMC）时，投标或议标的价格不低于公司提供同类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

付款方式应遵循公司的基本要求。 

3、合同价款以当时现行设备、材料市场行情和国家及当地政府的政策收费为

依据确定。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材节能为关联方提供余热发电工程设计、设备、工程建设及其他服务，有利

于提高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扩大公司在国内外余热发电市场的占有率和影响力；

中材节能向关联方进行采购，有利于提高公司总承包的履约能力，保证项目施工的

顺利进行。上述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的原则，采用市场化的定价方式，不构成

50.66%
注
 

100% 

100%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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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独立性的不利影响，中材节能的各项业务和经营活动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

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六、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履行情况 

1、董事会审议情况 

中材节能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6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2、独立董事意见 

中材节能独立董事刘效锋、张圣怀、章华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前

对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的意见如下： 

“2016 年公司与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事业单位签署的关联交易

合同金额未超过预计金额，因‘两材重组’关联方范围扩大而增加的与中国建材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事业单位之间签署的关联交易合同按规定履行了必要程序，

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2017 年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际交易

情况提前进行合理预测，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亦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2017 年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预

计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中材节能独立董事刘效锋、张圣怀、章华对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事项发表的独

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 2016 年与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事业单位签署的

关联交易合同金额在预计范围内，因‘两材重组’关联方范围扩大而增加的与中国

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事业单位之间签署的关联交易合同按规定履行了相关

的程序。预计的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也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关联交易的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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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中材节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

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2016年公司与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事业单位签署的

关联交易合同金额未超过预计金额，因‘两材重组’关联方范围扩大而增加的与中

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事业单位之间签署的关联交易合同按规定履行了必

要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2017年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

实际交易情况提前进行合理预测，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关于公司2016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7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4、本次关联交易尚须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中材节能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中材节能 2017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由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进行了核查、发表了核查意见，并经中材节能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有关制度的规定； 

2、上述关联交易采用市场化的定价方式，不构成对中材节能独立性的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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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未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中材节能 2017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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